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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交易规则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条  为了促进网络零售的健康发展，保护网络零售

各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制定、修改交易规

则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交易规则，是指网络零售第三方平

台经营者制定、实施的适用于使用平台服务的不特定主体

的、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则。 

本办法所称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，是指为其他经

营者进行网络零售提供虚拟经营场所及相关服务，且在中华

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营的法人及其他组织。 

本办法所称网络零售，是指基于互联网向消费者销售商

品或服务的行为。 

第四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制定、修改、实施

交易规则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遵守法律、行

政法规，尊重社会公德，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，损害社会

公共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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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商务部负责建设管理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交易

规则备案系统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

交易规则备案的日常管理。 

第六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制定、修改、实施

的下列交易规则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公示并备案： 

（1）基本规则，是关于网络零售经营者和消费者在第

三方平台注册的规则及关于交易成立、有效性和履行的基础

性规则。 

（2）责任及风险分担规则，是关于网络零售第三方平

台经营者对网络零售经营者和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免

除责任的规则及风险分担的规则。 

（3）知识产权保护规则，是关于保护知识产权以及防

止和处理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规则。 

（4）信用评价规则，是关于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

者为交易双方提供信用评价服务，收集、记录、披露交易双

方信用情况的规则。 

（5）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，是关于保护消费者的知情

权、合理退货权、获得赔偿权等合法权益，保护消费者的个

人信息及交易记录的规则。 

（6）信息披露及实名制的规则，是关于网络零售第三

方平台经营者对网络零售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、审核其法定

营业资格的规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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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违法、不良信息处理规则，是关于网络零售第三

方平台经营者对其平台上发布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

商品和服务、网络广告等不良信息的处理规则。 

（8）交易纠纷及违规处理规则，是关于网络零售第三

方平台经营者解决与网络零售经营者、消费者之间争议的机

制及处理违反交易规则的规则。 

（9）交易规则适用的规定，是关于交易规则的适用对

象、范围和期限的规定。 

（10）交易规则的修改规定，是关于交易规则变更、修

改的程序和方式的规定。 

（11）其他必要的措施或者规则。 

第七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制定或修改的交

易规则实施之前，应当在网站主页面醒目位置公开征集意

见，并应采取合理措施确保交易规则的利益相关方及时、充

分知晓并表达意见，征求意见的期间不得少于十五日。 

征求意见期间结束后，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应通

过合理方式公布所收到的意见及其答复处理意见。 

第八条 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公开征求意见： 

（一）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需要对交易规则进行修改； 

（二）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； 

（三）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； 

（四）涉及商业秘密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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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首次开展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服务而制定的交易

规则。 

第九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应在交易规则实

施前十五日在网站醒目位置予以公开，涉及商业秘密的除

外。 

第十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制定并实施的交

易规则对网络零售经营者有重大影响的应制定合理过渡措

施。 

第十一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应当主动采取

合理的方式保障利益相关方全面、方便地了解所实施的交易

规则的内容，并提请其注意有关免除或者限制责任的内容。 

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相关利益方的要

求，在七日之内以合理方式对交易规则作出说明。 

第十二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应在交易规则

实施三十日内自行登录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交易规则备案

系统，提交本办法所列交易规则、所征求的公众意见及其答

复处理情况。 

第十三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对其交易规则

进行修改时，应按第十二条的规定将修改部分重新提交。 

第十四条 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供已备案交易规则的

公开查询服务。 

第十五条  鼓励行业组织开展行业规范自律，对已备案



5 
 

的交易规则提出意见，建立与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的

互动机制，推进第三方平台交易规则的标准化与规范化。 

第十六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发现平台有关

交易规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发生时，应立即向备案的

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报告。 

第十七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未按本办法规

定对交易规则公开征集意见并公布的，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

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处以警告，向社会公

布，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十八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

十二条的规定，未备案或提交虚假备案信息的，由省级商务

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处以警告，

向社会公布，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十九条 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

九条、第十一条的规定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

期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处以警告，向社会公布，并可处以一

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二十条  任何人认为已备案的交易规则违法的，可向

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举报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对举报的内容

进行审查，确认内容违法的，可以责令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

经营者修改；拒不修改的，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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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 商务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

规定，拒不履行职责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生效之日前已经实施的交易规则，

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应当在本办法生效之日起六十

日内进行备案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。 


